
乳山市医疗机构执业登记
（含首次申请、变更、注销）流程图

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的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卫生计生局窗口提交申请和有

关申报材料。

政务服务中心卫生计生局窗口受理并审查申请材料。

申请材料不全者，告知一

次性补正。

申请材料合格，政务服务中心卫生计

生局窗口出具《受理通知单》。

申请材料不合格，政务服务

中心卫生计生局窗口出具

《不予受理通知单》。

乳山市域内床位不满 100 张的一级综合医院、中医医院、中西医结合医院、

民族医医院；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；门诊部、诊所、卫生

所（室）、医务室、护理站等医疗机构申请材料送至市卫生计生局。

市卫生计生局医行政审批科复审，如有需要组织专家验收，

报分管局长、局长审批，签署意见。

不合格，政务服务中心卫生计生局窗口出具

《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》，书面告知理由。

合格，政务服务中心卫生计生局窗口办理

有关手续，并按规定公示。


